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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之研究目的係為探究隔代教養祖父母承擔教養孫子女責任的原因，瞭

解他們所執行的照顧項目與其扮演親職角色之經驗感受，並試圖發現可能會影響

隔代教養祖父母之經驗感受的個人生命脈絡，促使社會工作者對隔代教養祖父母

之生命經驗有更深入的瞭解，以作為未來擬定處置計畫及支持性福利措施或方案

的參考。 
本研究使用質性取向的研究方法，以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進行資料蒐集，有

效受訪對象共計 15 人，6 名男性、9 名女性，年齡介於 51 歲至 81 歲之間，平均

照顧之（外）孫子女 1 至 2 人，照顧期程不等，從 2 年至 15 年均有，主要研究

結果分述如下： 
一、本研究之受訪者之所以承擔教養孫子女的責任，係：（1）為極小化家庭整

體照顧成本、換取自身所需酬賞而表現出之代間交換行為；（2）基於對其

子女與孫子女的情感而承擔照顧之責；（3）因社會規範與文化價值所囿而

將「照顧」視為家人或女性的本分。 
二、隔代教養祖父母所執行之親職照顧項目大致包含：（1）照顧；（2）教與管；

以及（3）情感性協助與保護等三項，且「隔代」與「身處中高齡」之特殊

背景使這群承接（外）孫子女照顧之責的（外）祖父母需面對一些承擔照顧

責任時的挑戰，包括：（1）需處理與中生代相關之事宜；（2）再學習照顧孫

子女之相關技能：；（3）留在或重返勞動市場工作；以及（4）為死亡預做

準備。 
三、隔代教養祖父母在扮演其親職角色時，其經驗感受可分別由客觀與主觀負荷

兩者進行呈現。首先，隔代教養（外）祖父母之客觀負荷包含：（1）照顧對

祖父母之生活產生影響；（2）需因應（外）孫子女之挑戰性行為；（3）處理

自身角色之轉變。再者，隔代教養祖父母之主觀負荷則包含：（1）喜悅、欣

慰、陪伴等正面感受以及（2）無力、擔憂、憤怒等負面感受。 
四、從受訪者之言詞分析可得，影響隔代教養祖父母之經驗感受的個人人生脈絡

包括隔代教養家庭之家庭資源與家庭認知，其中，家庭資源係有：（1）照

顧者個人資源與力量；（2）受照顧者之自我照顧能力、健康狀況與人數；

（3）家庭互動狀況；（4）家庭整體資源與社會支持網絡；而家庭認知則指

家庭集體或個別成員對隔代教養事件所賦予之意義。 
 
根據本研究結果，研究者進一步討論發現：（1）隔代教養是私人問題和公共

議題交互作用下之現象；（2）隔代教養祖父母係一群擁有獨特生命經驗的群體，

其經驗感受異於傳統祖父母，且需從其整體生命歷程中之個人生命事件與所處人

生脈絡來理解，但我國相較於美國係較缺乏以隔代教養祖父母為主要服務對象的

組織或單位；（3）可支持隔代教養祖父母之社會資源應具備可近性、可負擔性與

可接受性，並依結果分析提出對社工實務、政策與未來研究之建議。 


